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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訓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 維護幼生校園安全 

(圖/文  學前教育組 王怡婷) 

為協助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對不當對待幼兒事件調查更加周全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規劃設置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學者專家人才庫，並於 8 月 9 日至 11 日、8 月 18

至 20 日辦理二梯次「學前階段違法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」，以使教保服務機構內發生疑

似兒虐的調查程序更具公正性與專業性。 

為具體回應各界對營造更為友善安全教保服務環境的期待，教育部研擬修正「教保服

務人員條例」部分條文，並於 111 年 6 月 29 日經總統公布。修法後教保服務機構相關人

員疑似不當對待行為違法事件，則統一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進行查處。 

國教署首次辦理為期三天的培訓課程，邀請具有法律及不適任教師調查專業背景的學

者專家，以及具幼兒園現場實務經驗的園長、老師擔任講座，針對修正後的幼兒教育及照

顧法、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等相關法規、調查程序基本概念與實務、違法事件處理程序案例、

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討論等課程進行討論，兼具理論性與實務性。因報名踴躍，特別於 8

月 18 至 20 日再加開第二梯次的培訓課程。 

國教署說明，本次培訓係由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、全國或地方教保服務人員組織、家

長團體、兒童保護或兒童權利相關機構、學校、全國性法人或團體及設有幼兒教育、幼兒

保育相關科、系、所、院或學位學程之大專校院，推薦有意願並符合幼兒教育、兒童保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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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兒童權利相關專業資格人員參加。經培訓通過後，未來將納入國教署所建置教保相關人

員違法事件調查學者專家人才庫，以提供各地方政府於辦理調查案件時參考運用。 

國教署表示，未來教保服務機構發生教保相關人員對幼兒的身心虐待、體罰、霸凌、

性騷擾、不當管教等違法情事，調查人員均須由專業人才庫遴聘，以避免外界質疑調查程

序不夠公正，同時也減輕地方主管機關負擔。教育部未來也將定期辦理培訓課程，並即時

更新人才庫資訊，透過完善調查小組組成、調查程序、處理結果通知及不適任人員認定機

制，使更加完善教保服務機構兒少保護機制，並落實本次修法意旨，以建構更為友善的教

保服務環境。 

 


